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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游智雄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6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A307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50226126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226126_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專家教師到校走訪及協作實施計畫

_1150119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國小英語領域「專家教師到校

走訪與協作」實施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市國小英語專家教師透過公開甄選聘任，藉由入校觀課

與課後回饋，支持教師進行全英語授課之教學省思與專業

成長，進而引導學校發展教師共備文化，並鼓勵校方進一

步申請次學期協作資源，促進全英語授課穩健推展，爰辦

理本計畫。

三、本計畫含專家教師「到校走訪」及「到校協作」兩部分，

採逐年逐校辦理方式，依新北市九大分區規劃，每學期走

訪及協作若干學校，並逐步涵蓋全市國民小學。辦理方式

簡述如下：

(一)114學年度第1學期已辦理「到校走訪」之學校：第2學期

進行「到校協作」。

(二)尚未辦理本計畫之學校：本學期辦理「到校走訪」；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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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期（115學年度第1學期）進行「到校協作」。

１、到校走訪：

(１)本學期預計走訪10校，學校名單如旨揭計畫附件

1。

(２)請受訪學校於115年2月26日（星期四）前，完成表

單填寫並上傳所有校內英語教師114學年度第2學期

課表，以利本局安排專家教師入校觀課，表單連

結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e8liJrGngY-n4FBSqYL6FSrzlHR4dvR-

xImW_2pq4ftvPKDw/viewform?pli=1。若學校共有5

位英語教師，則需上傳5位英語教師的課表。本局

排定走訪日期後將另函通知各校。

(３)本局遴聘之專家教師依排定期程入校觀課，實地觀

察當日英語課程，並於課後提供專業回饋與交流。

倘走訪當日有一位以上英語教師同時授課，則隨機

抽選其中一位教師進行課堂觀察。

２、到校協作：

(１)本學期受訪學校若有需求，可於入校走訪後提出專

家教師次學期入校協作申請，並最遲於115年9月7

日（星期一）前填妥申請表（如計畫附件2），核

章後寄至本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之電子信箱

(ntpcenglishcenter@gmail.com）， 本案聯絡

人：吳佩紜專任助理，電話：29800495分機190；

協作課程相關事項請聯繫專家教師：甯麗娟教師、

吳麗玲教師，分機196、197。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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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本局將安排專家教師於115學年度第1學期入校進行

課程共備，以協助學校教師持續精進全英語教學知

能，可選擇以下2種方案：

甲、方案一：到校協作1次，由專家教師分享全英語

教學策略。

乙、方案二：到校協作2次，第1次由專家教師分享全

英語教學策略，第2次就學校需求主題進行微型

教學（Micro-teaching）。

四、假別：

(一)專家教師到校走訪及協作當日核予公假方式出席。

(二)學校參與行政人員及教師以公假登記、課務派代方式出

席。

五、獎勵方式及其他未盡事宜詳旨揭計畫。

正本：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林口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鶯歌
區鶯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小學、新
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、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
小學、新北市立猴硐-蒙特梭利實驗小學、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民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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